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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

2026-011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石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420,875,8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 近日，金石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8,500,000�

股办理完成了质押手续，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28,700,000（送股后数量）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本次质押与质

押展期后，金石实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5,94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17%，占公司总股本的12.59%。

● 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460,345,5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9%。 本次质押与质押展期后，

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5,94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3.01%，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59%。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金石实业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质押展期业务，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近日，金石实业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8,5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 ），并于2026年4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股）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金石

实业

是 8,500,000 否 否 2026.4.16 2027.4.16 中信证券 2.02 1.01

生产

经营

合计 / 8,500,000 / / / / / 2.02 1.01 /

本次质押涉及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本次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金石实业于2025年4月21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20,500,000股质押给质权人中信证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与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2025�年 7�月 15�日，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本次利润分配送红股后，金石实业上述合计质押本公

司股份由20,500,000股变更为 28,700,000股。

近日，金石实业将上述合计28,700,000股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展期后质押到期日均为2027年4月21日。

本次是原有部分股份质押的展期，未产生新的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

股东

本次质押

展期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

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金石

实业

是

17,500,

000

否 否 2025.4.21 2026.4.21 2027.4.21

中信

证券

4.16 2.08

偿还质

押债务

金石

实业

是

11,200,

000

否 否 2025.4.21 2026.4.21 2027.4.21

中信

证券

2.66 1.33

生产

经

营

合计 /

28,700,

000

/ / / / / 6.82 3.41 /

本次质押展期涉及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

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金石

实业

420,875,804 50.00 97,440,000

105,940,

000

25.17 12.59 0 0 0 0

宋英 22,059,208 2.62 0 0 0 0 0 0 0 0

王锦华 17,410,576 2.0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60,345,588 54.69 97,440,000

105,940,

000

23.01 12.59 0 0 0 0

注：合计比例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数量合并计算。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与质押展期情况

1.金石实业资信状况良好，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2.金石实业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质押与质押展期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

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金石实业本次质押与质押展期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4.在本次质押期内，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金石实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

施应对上述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公告编号：

2026-026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五路科姆龙科技园A栋1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9,449,4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9,449,4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16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16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治家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 ）及《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吴检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46,841 99.9946 2,425 0.0049 200 0.0005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46,841 99.9946 2,425 0.0049 200 0.000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46,441 99.9938 2,425 0.0049 600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39,631 99.9864 3,325 0.0127 200 0.0009

5、议案名称：《关于追加确认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916,693 99.9944 2,425 0.0051 200 0.000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46,841 99.9946 2,425 0.0049 200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46,841 99.9946 2,425 0.0049 200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3,561,589 99.9777 2,425 0.0178 600 0.0045

4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

薪酬标准的议案》

13,561,089 99.9740 3,325 0.0245 200 0.0015

5

《关于追加确认日常关联

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13,561,989 99.9806 2,425 0.0178 200 0.0016

6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3,561,989 99.9806 2,425 0.0178 200 0.00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7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股东黄治家、黄淮、CHENG� XUEPING（成学平）、刘健、刘明对议案4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股东黄淮、CHENG�

XUEPING（成学平）、吴检柯对议案5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素文、宋颖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超出上述事项以外的新提案，未出现对

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398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编号：

2026-012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新路8号海澜之家1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27,674,7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28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周立宸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陈磊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6,456,938 99.9634 709,900 0.0213 507,900 0.0153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6,995,538 99.9795 452,800 0.0136 226,400 0.0069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6,331,438 99.9596 823,700 0.0247 519,600 0.0157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503,608 99.6487 1,009,899 0.2223 585,300 0.1290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2,632,208 99.6770 1,034,099 0.2277 432,500 0.0953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26,232,139 99.9566 1,001,899 0.0301 440,700 0.013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7.01 选举周立宸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99,284,966 99.1468 是

7.02 选举顾东升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98,924,558 99.1360 是

7.03 选举秦敏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97,741,259 99.1004 是

7.04 选举陈磊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98,888,443 99.1349 是

7.05 选举汤勇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51,362,904 97.7067 是

8、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8.01 选举穆炯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89,961,014 98.8666 是

8.02 选举张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89,564,023 98.8547 是

8.03 选举夏霓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289,556,764 98.854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453,419,607 99.8504 452,800 0.0997 226,400 0.0499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52,755,507 99.7041 823,700 0.1813 519,600 0.1146

4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的议

案

452,503,608 99.6487 1,009,899 0.2223 585,300 0.1290

5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452,632,208 99.6770 1,034,099 0.2277 432,500 0.0953

7.01

选举周立宸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25,709,035 93.7481

7.02

选举顾东升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25,348,627 93.6687

7.03

选举秦敏杰先生为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24,165,328 93.4081

7.04

选举陈磊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425,312,512 93.6607

7.05

选举汤勇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董事

377,786,973 83.1948

8.01

选举穆炯女士为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16,385,083 91.6948

8.02

选举张铮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15,988,092 91.6073

8.03

选举夏霓先生为第

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15,980,833 91.605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伟、龚立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398

证券简称：海澜之家 编号：

2026

一

013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现场结合

通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4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10日通过书面送达、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

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董事一致推举由周立

宸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1、选举周立宸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顾东升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1）选举周立宸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并同意其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顾东升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夏霓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1）选举穆炯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并同意其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张铮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周立宸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1）选举穆炯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并同意其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张铮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张勤学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1）选举张铮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同意其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穆炯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秦敏杰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周立宸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裁）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周立宸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总裁），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聘任强红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强红兵先生简历见附件）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强红兵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

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聘任秦敏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秦敏杰先生担任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聘任汤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汤勇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薛丹青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薛丹青女士简历见附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附件：

强红兵，男，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海澜之家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海澜

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渠道拓展中心负责人，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

薛丹青，女，1988年生，中国国籍，2011年7月至2013年6月在海澜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法务工作，2013年7月至

2014年2月在海澜之家服饰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从事证券事务工作，2014年3月至今担任海澜之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603052

证券简称：可川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6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4月16日、4月17日连续2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可川光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川光子” ）成立于

2024年2月，致力于硅光芯片设计和光模块的研发、生产。 光模块处于送样阶段，验证周期较长；目前可川光子正

在积极地进行市场开拓工作，暂未形成营收，对公司本期营收不构成重大影响。 未来能否取得订单具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已于2026年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业绩预减公

告》，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00万元到1,800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减少72.90%到80.42%。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16日、4月17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筹划涉及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

资者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可川光子成立于2024年2月，致力于硅光芯片设计和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光模块处于送样

阶段，验证周期较长；目前可川光子正在积极地进行市场开拓工作，暂未形成营收，对公司本期营收不构成重大

影响。 未来能否取得订单具有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16日、4月17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股价剔除大

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二）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已于2026年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4）。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00万元

到1,8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72.90%到80.42%。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88035

证券简称：德邦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25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持有烟台

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科技” 或“公司” ）股份19,416,2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3.65%。

前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且已于2023年9月1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因自身资金安排，拟在本减持计划披露的减持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4,267,2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在任意连续90日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

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在任意连续90日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19,416,254股

持股比例 13.6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9,416,25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4,267,200 3.00%

2025/5/12～

2025/6/19

37.11-41.05 2025/3/20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2,844,800 2.00%

2025/9/11～

2025/10/16

49.65-61.13 2025/8/6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267,2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22,4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844,8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14日～2026年8月13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安排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自德邦科技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德邦

科技股份，也不由德邦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对以上锁定股份因除权、除息而增加的股份，本公司亦将同等遵守上述锁定承诺。

（3）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自愿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的监管措施。

（4）如若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于股份锁定有其他要求的，本公司将自动遵守。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

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

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

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

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情形。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监管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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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89,139,9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47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立成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7人，其中董事张戬、独立董事李光金、曹麒麟以通讯方式参会；董事赵志鹏、池祥

成、李黔、独立董事赵泽松因其他公务未能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王雪岭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董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孙立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386,262,378 99.9549 是

1.02

关于选举羊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388,699,579 99.9931 是

1.03

关于选举黄卫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388,855,471 99.9955 是

1.04

关于选举朱年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388,016,468 99.9824 是

1.05

关于选举张戬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390,136,726 100.0156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李光金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6,388,954,994 99.9971 是

2.02

关于选举周友苏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6,367,420,250 99.6600 是

2.03

关于选举曹麒麟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6,390,086,868 100.0148 是

2.04

关于选举杨勇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368,355,069 99.6746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孙立成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6,349,607 98.0716

1.02

关于选举羊勇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48,786,808 99.7049

1.03

关于选举黄卫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48,942,700 99.8093

1.04

关于选举朱年红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48,103,697 99.2471

1.05

关于选举张戬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150,223,955 100.6679

2.01

关于选举李光金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149,042,223 99.8760

2.02

关于选举周友苏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127,507,479 85.4452

2.03

关于选举曹麒麟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150,174,097 100.6345

2.04

关于选举杨勇先生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128,442,298 86.07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原、龚星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四川路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

2026-019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为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高效运行，股东会结束后，公司以口头

告知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会议通知，并即刻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

（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人数9人，实际出席人数9人。 其中董事羊勇、张戬、李光金、曹麒麟以通讯方式参会。

（四）本次董事会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孙立成主持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孙立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见公

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四川路桥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羊勇、黄卫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详

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四川路桥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

2.01聘任羊勇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2.02聘任黄卫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风控

与审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同时，独立董事任期还需符合中国证监会

对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的相关规定。（委员简历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四川路

桥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3.0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孙立成、羊勇、李光金、周友苏，主任委员孙立成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3.02提名委员会：孙立成、羊勇、周友苏、曹麒麟，主任委员周友苏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3.0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光金、周友苏、杨勇、曹麒麟，主任委员曹麒麟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3.04风控与审计委员会：李光金、周友苏、杨勇、曹麒麟，主任委员杨勇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羊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 提名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

审阅公司总经理候选人羊勇履历等材料，认为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同意将本议案提请公司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聂东、方仁义、王雪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郭人荣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并担任总法律

顾问、首席合规官及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聘任何恩怀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5.01聘任聂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5.02聘任方仁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5.03聘任王雪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5.04聘任郭人荣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并担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及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5.05聘任何恩怀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 提名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

审阅公司高管候选人履历等材料，认为其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同意将本议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

议。

子议案5.04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风控与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王雪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朱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简历附后）

6.01聘任王雪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6.02聘任朱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子议案6.01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 提名委员会发表审核意见如

下：经审阅公司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王雪岭履历等材料，认为其具备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同意将本议

案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1-6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告编号为2026-020的《四川路桥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桥梁施工板块专业化整合方案的议案》

为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桥梁施工板块技术、人才深度融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效能全面提升，

董事会同意公司整合桥梁施工板块下属子公司，以四川路桥华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东公司）为主体，整

合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并将华东公司更名为四川路桥桥梁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整合属于公司

子公司内部股权调整，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决定或者办理本次整合事项的实施方式、协议或者其他文书的签署及

履行、以及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

表决结果：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羊勇：男，1972年8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公路投资建设、企业管理工作。 历

任四川省交通厅公路水运质量监督站副总工程师，四川都汶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四川汶马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四川久马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四川蜀道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羊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聂东：男，1971年12月生，中共党员，本科，正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项目建设、企业管理工作。 历任四川路

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桥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经理，四川路桥华东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党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聂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郭人荣：男，1972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长期从事财务管理工作。 历任四川广巴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资金管理中心）副部长，四川交投产

融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申银万国交投产融（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成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信成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

员、财务总监等职务。 现任四川省会计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常务理事、总会计师研究会主任委员，四川省上

市公司协会第三届监事会监事长、财务总监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成都市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

等。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郭人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方仁义：男，1972年9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公路投资建设、企业管理工作。

历任四川交投置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四川久马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党

委书记、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方仁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王雪岭：男，1977年6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政工师，长期从事项目规划、投资管理工作。 历任四川高

速公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副经理、投资管理部经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四川成德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王雪岭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84,2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何恩怀：男，1972年4月生，中共党员，本科，正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工程设计施工及管理工作。 历任四川

省交通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院助理工程师、副处长、处长；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总工办主任，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何恩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朱霞：女，1981年11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历任本公司证券部副处长、副经理，董事会办公

室副主任。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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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同日，公

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

总监、总工程师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目前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4名，具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孙立成（董事长）、羊勇（副董事长）、黄卫（副董事长）、朱年红、张戬。

独立董事：李光金、周友苏、杨勇、曹麒麟。

（二）专门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4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委员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4位委员）：孙立成、羊勇、李光金、周友苏，主任委员孙立成

（2）提名委员会（4位委员）：孙立成、羊勇、周友苏、曹麒麟，主任委员周友苏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4位委员）：李光金、周友苏、杨勇、曹麒麟，主任委员曹麒麟

（4）风控与审计委员会（4位委员）：李光金、周友苏、杨勇、曹麒麟，主任委员杨勇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如下：

总经理：羊勇

副总经理：聂东、方仁义、王雪岭（兼任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郭人荣（兼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及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总工程师：何恩怀

证券事务代表：朱霞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关于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的要求，独立董事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期还需同时满足“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 。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第九届董事会目前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的人数未

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也不存在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加快其他2名非独立董事的

补选工作，确保董事人数符合章程的规定。

公司对第八届董事会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